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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3〕35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
第 178 号提案的答复函

晋江市司法局：

郑俊龙委员提出的《加强法律咨询公司监管整顿法律服务市

场的建议》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严格市场准入

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，对于申请办理法律咨询服务的

市场主体，其经营范围参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《经营范围规范

表述目录》要求，规范表述为“法律咨询（不含依法须律师事务

所执业许可的业务）”等，并按照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双告知工作

要求，将登记注册信息推送至省公共数据汇聚共享平台，以便相

关监管部门开展后续监管工作。

二、加强事中监管

一是夯实登记事项监管。依法查处法律咨询服务市场主体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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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发现不属于本部门查处职责的未经许可、

无证从事法律服务行为，及时通报主管部门。二是畅通投诉举报

渠道。通过 12315、12345 等平台，及时受理法律咨询服务市场

主体相关消费投诉举报，提高快速反应处理工作水平，依职责查

处虚假宣传、价格违法等违法违规行为。三是强化部门联动执法。

配合主管部门适时开展法律咨询服务机构联合整治行动，通过

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来加强对法律咨询服务行业的全面监管，

形成监管合力。

三、规范事后监管

加强涉企信息归集整合，指导各职能部门将法律咨询服务等

市场主体监管及许可信息归集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向

社会公示，推动市场主体自我约束、诚信经营、实现政府部门协

同监管和失信联合惩戒。

附件：关于第 178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

主要领导：张志友

分管领导：庄志东

经办人员：孙海屿

联系电话：13959702270

2023 年 4 月 23 日

抄送：市分管领导、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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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第 178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

郑俊龙委员：

第 178 号《加强法律咨询公司监管整顿法律服务市场的建议》

已收悉，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建议一

公检法、司法行政管理、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统一开展

整顿和规范法律服务专项行动，保障法律服务市场健康

有序发展。

已完成事项

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，对于申请办理法律咨询服

务的市场主体，其经营范围规范表述为“法律咨询（不

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）”等，并按照“证

照分离”改革双告知工作要求，将登记注册信息推送至

省公共数据汇聚共享平台，以便相关监管部门开展后续

监管工作。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建议二
加大宣传力度，提高社会对律师事务所和法律咨询公司

的辨识度。

已完成事项

利用窗口注册登记、315 现场宣传活动、处理投诉举报

等有利时机，等接合日常监管工作，加强宣传引导，提

高群众防骗意识及法律咨询公司诚信经营意识。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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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三
加强法律服务从业人员诚信档案建设，提高信息公开水

平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已完成事项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不属于我局职责

建议四

将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纳入司法行政监管，确保司法行政

机关对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督

和管理。

已完成事项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不属于我局职责

建议五
设立评优和黑白名单制度。

已完成事项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不属于我局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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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六
加强调研,建立完善公民代理诉讼双重管理体

制，以缓解市场需求，并规范管理

已完成事项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不属于我局职责

补充说明（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）


